浙江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结题报告

	项目编号

	


□青年科研创新专项

□科研发展专项

□校长专项

□领航计划
浙江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项目结题报告

项目名称：                             

项目执行期：                           

项目负责人：                           

依托学院（系）：                        

依托学部：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件：                             

科学技术研究院编制

填报日期：  2022年    月    日

填 写 说 明

1.请项目负责人按要求认真填报结题报告，此报告作为项目结题的主要依据，同时为资助项目研究工作的重要档案。
2．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撰写结题报告，并提供必要的附件材料，保证填报内容真实、数据准确。表内填写不下时，可自行加页。

3．项目依托单位应认真审查，确保材料齐全，督促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结束时完成项目结题。
一、研究工作主要进展和突出成果简述（1000字以内）
	注：内容详实，文字简练，着重介绍创新点和取得的突出成果（包括代表性的图解）及学术影响价值。


	关键词（不超过5个，用分号分开）：


二、计划任务、主要指标完成情况评价
此部分请严格对照《计划任务书》中研究计划和预期目标，介绍项目的执行情况。
1、科研发展类、领航计划重点介绍项目研究的进展及成果的完成情况对照及团队建设情况等。
2、青年专项类、校长专项类重点介绍项目研究的进展、后继获得资助及成果的完成情况对照等。
 三、项目组主要成员完成期内个人基本情况介绍
职称变化情况、获其它人才项目情况（包括新增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等杰出创新人才）等。

四、国内外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情况
1、组织或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的情况，包括会议主题、内容、规模、时间、地点、效果等。
2、博士后、研究生培养，人才引进情况。

3、本科生参与项目情况（资助人数、额度及创新成效）。
五、学科发展成效

包括对促进重大创新、提升学科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作用，以及新增省部级以上学科基地、创新基地的数量等（没有可填无）

六、溢出成效

包括但不限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或国防事业；举办重要学术会议；推进科学普及；发挥智库作用，为制定政策法规、发展规划、行业标准提供咨询建议并获得采纳等

七、存在的问题、建议和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